衛生福利部主管
113年度施政及預算重點說明

一、以前（111）年度施政成果
(1) 培力社區組織營造社區互助關懷網絡，發展多元志工，鼓勵長者、企業參與志願服務，擴大志願服務社區量能，落實社會福利服務於基層；保障弱勢族群經濟生活，推動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協助其自立脫貧；建置社會工作專業制度，兼顧勞動權益，建構社工薪資制度，充實地方政府社會工作人力，提升服務品質及量能。
(2) 推動醫事機構開（歇）業及醫事人員執（歇）業之數位化線上申辦服務，提升行政效率；建構自周產期起之兒童醫療照護網絡，完備周產期與急重症醫療照護網絡，並強化初級照護及健康管理，改善兒童醫療照護品質，提升兒童健康福祉；提升在地緊急應變量能，深化區域聯防機制，完備緊急醫療及重症照護網絡；推動「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立法，以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提升醫療品質及改善醫療執業環境。
(3) 建立保護服務與脆弱家庭案件「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機制」，透過單一受理窗口、整合評估指標、立即篩案派案，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以達危機救援不漏接之目標，並提升案件之通報處理時效。
(4) 督導地方政府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社區處遇計畫及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地方政府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充實心理衛生專業人力、心理衛生社工及處遇個管社工（含督導）；推動鴉片類藥癮者替代治療服務及美沙冬替代治療跨區給藥服務、建置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依個案需求，發展多元、具實證之治療模式及處遇方案。
(5) 提供未滿6歲兒童每半年1次免費牙齒塗氟，未滿12歲弱勢兒童每3個月1次，111年共計提供約102萬人次。
(6) 為精進中醫負責醫師訓練內涵，研修中醫師臨床訓練內容，擬定應學習之臨床病證，並辦理師資培訓、病例報告研習營及教學交流討論會；實施臺灣中藥典第四版，計收載394個品項，以科學化與系統性方法健全中藥材品質管制規格；成立專家輔導團隊，視訊輔導中藥廠確效作業計11場次，以及辦理中藥廠六大系統確效作業教育訓練9場次、中藥廠稽查人員確效作業教育訓練8場次。
(7) 提供機關內資源較缺乏之單位共用平臺資源，並有效降低大數據服務功能重複建置、人員訓練、資料轉換、資安管理等成本，及提升各單位資料應用分析能力，完成平臺基礎功能及軟硬體建置，完成匯入本部6個業務系統資料。
(8) 推動臨床試驗發展計畫，補助7家臨床試驗中心，111年度已完成主審IRB案件共190件，平均審查天數約9.2天，有效強化審查效能。
(9) 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計畫線上成果展正式上線，推廣新南向政策執行成效，提升我國優質醫衛產業廠商之國際知名度；舉辦新南向醫衛產業合作論壇，集結臺灣在顯示器、醫材設備、數位醫療、精準檢驗等領域最具產業動能的10家企業代表及參與「七國十中心」計畫之10家醫學中心，協助產業各界建立新南向國家的市場拓銷合作管道，吸引公部門、醫院、產業界（含創投）及研究等226個單位、305人與會。
(10) 持續推動各項愛滋防治策略，整體愛滋疫情已連續4年呈下降趨勢，111年度新增通報感染人數1,075人，相較110年度減少172例，降幅達13.79%。
(11) 積極推動各類目標族群結核病衛教、主動發現與潛伏結核感染檢驗與治療計畫，以及強化結核病個案管理等策略，111年度結核病新案發生率約為每10萬人28.4例，疫情較去年下降6%。
(12) 掌握全臺約63萬家次食品業者登錄基本資訊，預告「食品輸出業者」應辦理登錄之規模及日期；辦理保健營養食品業者輔導共30場次；落實10類指定業別與規模之食品製造業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計556家取得驗證。
(13) 辦理評估藥品短缺案件共381件；制定111年度關鍵藥品清單共210項，提升國產藥品自主供應；完成關注醫材供應量能報告，精進通報處理機制；完成調查重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備量能通報，於限期內完成通報率達88%以上，確保緊急調度量能。
(14) 賡續提供紓困基金貸款、轉介公益團體補助保險費及分期繳納保險費等措施，以減輕弱勢民眾經濟負擔並保障其就醫權益。
(15) 完成健保資源相關分析研究報告及「運用資料治理建置健保政策應用及監測模式」、「精進我國全民健保民眾就醫權益及為民服務措施與政策民意調查」、「健保資料人工智慧加值應用」、「擴大應用醫療科技評估機制及建立多元評估支付模式」、「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運用服務效能」、「建構智慧化醫療資源共享與善用模式」等多項研究及工具開發。
(16) 辦理臺灣出生世代長期追蹤調查、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建立全人口或特定生命週期人口之健康行為、飲食及營養等監測指標。
(17) 透過醫療院所提供14次孕婦產前檢查、7歲以下7次兒童健康檢查，預估補助孕婦產前檢查約153萬1,000人次、兒童健康檢查服務約86萬2,000人次。提供夫妻一方具我國國籍，且妻年齡未滿45歲之不孕夫妻試管嬰兒療程費用補助，預估補助3萬800人次。
(18) 完成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公益信託等社會福利民間資源平臺改版，持續增進線上化管理機制，促進社福民間資源更公開透明。
(19) 補助中度、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保障身心障礙者就醫權益；全額補助 70 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自付部分保險費；依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規定補助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20) 進行「臺灣中藥典」藥材規格研究工作，完成藥材性狀與顯微鑑別、薄層層析鑑別，提供正確藥材鑑定資料，避免民眾混誤用情形，確保用藥安全。並建立液相層析分析方法以及重要指標化學成分確認及含量檢測，提供中藥品質之確保，避免劣藥或替代藥材之困擾。
二、113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部為維護全民健康與福祉，秉持全球化、在地化及創新化思維，整合社會福利及衛生醫療資源，戮力規劃施政藍圖。從福利服務、長期照顧、社會安全、醫療照護、疫病防治、食品藥物管理到健康促進等攸關全民福祉之議題，擬定具整合性、連續性之公共政策，期能提供完善且一體之服務，以達成「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之使命。
本部依據行政院113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部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13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本年度施政目標分由本部及所屬執行，包括：
  (一) 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
1. 檢視兒少政策方向，持續推動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少權利。
2. 持續推動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服務，健全托育管理法制，發放育兒津貼，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全面落實0－6歲國家一起養。
3. 推動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擴大布建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資源，提升照顧服務量能及品質。
4. 推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培力地方政府推動婦女福利服務，鼓勵婦女社會參與，提升婦女權益。
5. 強化社會安全網，持續整合、發展與深化各項服務模式；加強兒少保護，精進風險預警機制；精進社會工作專業及薪資制度；強化心理健康資源布建、司法心理衛生服務，提升藥癮處遇、自殺與精神疾病個案服務效能。
6. 增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社會連結，促進世代和諧共融，建構高齡友善與安全環境，及強化社會永續發展。
  (二) 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備長照服務資源：
1. 建構完整長照服務制度及體系，推動長期照顧服務相關法規，搭配長照服務提供者特約制度，提升長照服務體系之效率及量能。
2. 賡續整合長照機構及充實長照人力資源，並布建部屬醫院附設住宿式長照機構，建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法人治理體制。
3. 持續普及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提升社區照顧服務可近性，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
4. 推動失智社區照護服務，強化失智照護資源。
  (三) 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
1. 強化跨網絡合作與公私協力模式，推動社區初級預防服務資源、擴充服務量能，針對不同保護性案件類型發展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服務方案，並將創傷知情融入保護服務工作方法。
2. 運用人工智慧精進風險預警評估機制，建立有效之風險評估工具，提升社工人員即時判斷案件風險之精準度。
3. 持續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以家庭為核心之三級預防保護服務體系。
4. 保障不利處境族群經濟生活，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等方案，協助其自立脫貧。
5. 建置社會工作專業制度，兼顧勞動權益，建構社工薪資制度，強化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提升服務品質及量能，維護服務對象權益。
6. 培力社區組織營造社區互助關懷網絡，發展多元志工，鼓勵長者、企業參與志願服務，擴大志願服務社區量能，落實社會福利服務於基層。
  (四)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 完善通訊診察治療辦法，因應疫情過後之未來新常態發展。
2. 建構兒童醫療照護網絡，完備自周產期開始的兒童醫療照護，提升兒童醫療照護品質。
3. 推動遠距緊急醫療照護，完備急重症照護網絡，提升在地緊急應變量能及就醫可近性。
4. 完善醫療爭議非訴訟處理機制，保障醫病雙方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5. 建構偏鄉在地醫療照護網絡，持續完善醫事人員執業環境。
6. 加強實驗室自行開發檢測之監管機制，建立精準醫療照護環境。
7. 改善護理執業環境，推動優質護理職場，投資護理人力，吸引護理人員留任及回流，強化護理人才培育、法令規章及機構管理，精進照護品質。
8. 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推動遠距醫療照護提升可近性，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及醫療品質。
9. 精進中醫臨床訓練制度、促進中醫多元特色發展及創新加值，提供優質中醫醫療服務；完善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保障消費安全。
10. 持續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衛生福利之相關國際組織，強化雙邊及多邊國際醫衛合作。
11. 持續精進部屬醫院醫療品質，發揮公醫使命照顧偏鄉民眾就醫權益。
  (五) 建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鞏固國家防疫安全：
1. 健全傳染病防治法規，精進檢疫體系，致力阻絕傳染病於境外；導入智慧防疫，建構高敏感度傳染病偵測體系；充實全國檢驗網絡量能；精進生物安全與保全制度。
2. 永續防疫物資供應儲備及調度管理；厚植社區防疫動員量能；強化醫療及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提升抗生素抗藥性管理效能，鞏固醫療體系應變能力及提升社會防疫韌性。
3. 充實疫苗基金財源，建立多元疫苗採購供應及緊急調撥機制；維持高接種完成率，增強國民免疫力。
4. 積極主動發現結核感染，治療潛伏感染及優化個案管理品質；建置多元愛滋篩檢諮詢服務，持續推行暴露前預防性投藥，降低愛滋病毒傳播。
  (六) 優化食安五環及生技醫藥政策環境，保障民眾健康：
1. 鞏固食品產製銷網絡及藥品、醫療器材與化粧品全生命週期管理；智慧化邊境產品管理、流通監管及稽查輔導，打造安心消費環境。
2. 優化新興產品諮詢輔導及審查制度，提升藥品供應韌性與調度應變效能，穩定藥品供應，強化品質安全管理，營造友善用藥環境。
3. 接軌國際優化法規政策，強化食藥檢驗科技能力；多元化食藥醫粧安全溝通策略，建立國人正確認知。
4. 精進中藥品質管制、促進中藥產業升級、強化上市中藥監測，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提升中藥產業量能。
5. 推動中醫藥臨床及基礎整合研究平臺，落實中醫藥實證轉譯；開發中藥品質分析方法及持續進行中藥複方成分分析資料庫建構，整合中醫藥真實世界與基礎醫學研究平臺，投入代謝、神經退化及慢性肺病、老年症候群等疾病之機理及實證研究，開創中藥新價值，促進產業發展；推廣中醫藥知識與訊息服務，並建立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之傳統醫藥產官學研夥伴關係。
6. 強化衛生福利科技人才培育，厚實衛生福利研究的基盤環境；提升研發量能，促進生醫產業發展與加值應用。
  (七)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1. 培養健康生活型態，營造健康場域，推動營養促進與肥胖防治；推動菸、檳害防制工作，提供多元戒菸服務，營造無菸、無檳支持環境。
2. 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務環境，擴大人工生殖補助，增進孕婦及兒童之健康照護。
3. 強化長者身體活動可近性，布建銀髮健身據點與辦理健康促進課程，營造高齡友善及失智友善之社區及城市；強化慢性疾病之預防與管理，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透過篩檢與介入，針對異常個案提供衛教指導，並連結「全民健康保險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延緩慢性疾病的發生，另建立長者身體功能評估服務模式，早期發現功能衰退問題並及早介入，預防及延緩失能發生。
4. 配合國家消除C肝防治政策目標，補助地方政府強化篩檢量能，並輔導院所針對檢查陽性個案提供治療。
5. 強化癌症預防及早期發現，提升主要癌症篩檢率、陽性追蹤率及品質，發展癌症預防健康服務；推動整合性癌症資源網絡，降低癌症病人死亡率。
6. 增進民眾精準預防環境危害之健康識能；強化全人健康促進與非傳染性疾病防治監測，增進健康促進與疾病防治創新模式研發，以及提升健康傳播成效。
7. 推展多元化心理健康促進方案，建構持續性精神疾病照護體系，擴大成癮醫療量能及拓展服務資源，推動司法精神醫療及特殊族群處遇，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及資料整合。
8. 推動國民口腔健康，增加口腔預防保健資源，提升特殊族群口腔醫療照護量能，強化國人口腔健康照護體系與品質，促進口腔國際醫療照護產業發展。
  (八) 落實健保及國保制度，持續保障民眾保險權益：
1. 完善健保法制規範，落實分級醫療，擴大社區為本之健康照護，提供民眾可近及有品質之服務。
2. 推動健保制度改革，健全健保財務及公平負擔，精進健保給付效益及資源配置。
3. 運用智慧雲端科技，鼓勵公私合作發展創新健保服務；強化健保資料管理，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
4. 確保國民年金財務永續，持續精進國民年金制度，保障民眾老年基本經濟安全。
5. 主動關懷輔導民眾補繳國保欠費及申領國保給付，提升國保保費收繳率，並保障民眾保險權益。
三、113年度預算配合施政計畫編列情形
    衛生福利部主管113年度歲入預算共編列30億3,850萬4千元，歲出預算配合編列相關經費以落實施政計畫共編列3,383億9,617萬8千元，茲將113年度歲出預算配合施政計畫之編列重點，分別簡述如下：
（1） 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編列相關經費444億228萬6千元。
（2） 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編列相關經費10億2,294萬4千元。
（3）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編列相關經費149億2,665萬元。
（4） 建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鞏固國家防疫安全，編列相關經費502億3,647萬1千元。
（5） 優化食安五環及生技醫藥政策環境，保障民眾健康，編列相關經費26億8,095萬6千元。
（6）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編列相關經費88億6,667萬4千元。
（7） 落實健保及國保制度，持續保障民眾保險權益，編列相關經費2,162億6,019萬7千元。
四、本部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說明
國民年金保險未來淨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一）法令依據：國民年金法第12條及第45條 。
（二）依據勞工保險局以111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參加人數869萬人，月投保金額1萬8,282元，折現率3.75％，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1.35％等假設條件，精算111年12月31日之未來淨保險給付現值約1兆3,114億元，扣除截至112年6月底止已提存安全準備6,442億元，未提存金額為6,67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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